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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6_B3_95_E5_c67_471719.htm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和

特征 （一）宪法的概念 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根

本法。 （二）宪法的特征宪法同其他法律相比，具有自己的

基本特征： 1.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2.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

”：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3.宪法是国家的“政治法”：

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 （三）宪法的分类 （1）

按照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的类型，可以分为社会主义宪法和

资本主义宪法。 （2）按照宪法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成文

宪法和不成文宪法。成文宪法是指具有统一宪法典表现形式

的宪法如我国宪法和美国宪法；不成文宪法是指没有统一宪

法典表现形式的宪法如英国宪法。 （3）根据宪法修改程序

，可以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刚性宪法是指经过特别的

机关或者制宪会议按照特别严格的程序制定的宪法，刚性宪

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特别严格，有些国家的宪法中甚至规定

了不可修改的“刚性”条款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多数是刚

性宪法；柔性宪法是指不需要经过特别机关和特别程序，与

普通法律一样程序制定的宪法。法.律.教育|网原创 需要注意

的是：现在世界各国，除了英国宪法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

严格意义上的柔性宪法了；所以这样的分类已经没有多少实

际意义。 （4）按照宪法制定主体可分为钦定宪法、民定宪

法和协定宪法。钦定宪法是指由君主授予或者以其诏令颁布

的宪法；民定宪法是指由议会或者制宪会议或者举行公民投



票制定的宪法；协定宪法是指由君主和民众双方协商，或者

通过君主和人民的代表机关协定而制定的宪法。 第二节 我国

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我国1982年颁布的宪法即现行宪

法。 （一）宪法的指导思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定1982年

宪法的指导思想。 （二）宪法的基本原则 1.一切国家权力属

于人民的原则 2.保障公民权利和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

则 3.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原则 4.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 第三节 国家的性质、形式和经济制度 （一）国家性质 l.

国家制度和国体 国家制度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所确认的

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等方面的制度。国家制度是由一定社会

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其核心问题是实行一定

阶级的专政，以确立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在国家制度中，国家性质（即国体）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它是国家制度的核心，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形式和

国家发展的总方向。 国体是指国家性质即国家阶级本质，反

映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由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

可调和的产物，因此，国家的实质必然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

一个阶级的专政。国家的这一本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

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及其同盟者内部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被

统治阶级实行专政。法律.教育网.原创.一般说，在经济上居

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总是处于统治者或领导者的地位，掌握着

国家的权力，由此构成了一定阶级性质的专政。与此同时，

社会中的其他阶级则处于被统治或被领导的地位。 2.我国的

国家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国家管理形式

1.国家形式的概念 国家形式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包括



国家管理形式（即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 2.政权

组织形式的概念和分类 政权组织形式即国家管理形式，也就

是政体，指根据统治阶级所确定的原则，具体组成并代表国

家系统地行使权力，以实现阶级统治任务的国家组织体系。

政体与国体密切相关：国体是政体的内容，政体是国体的形

式，国家本质通过政权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国体决定

政体，政体反映并服务于国体。 政权组织形式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君主制，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实际上或名义上

由君主一人掌握。在君主制下，君主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

，称为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宪法、法

律和其他机关的监督和限制的，称为君主立宪制政体。第二

类为共和制，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实际上或名义上都不属

于一人所有，而是属于由选举产生的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

。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是共和制政体，主要有议会内阁

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等。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共和制政体

。 3.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能够充分发

挥民主，便于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体现了国家政权的民

主性。 （2）便于实行“议行合一”，有利于提高国家机关

的工作效能。 （三）国家结构形式 1.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和

分类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和与组成部分之间、中央政

权和地方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 2.我

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国采取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原因

是： 第一，我国有采取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传统。长期的

历史传统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统一的主权国家。 第二，我国

的民族状况和民族关系有利于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第三，采取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 第四，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要求我国实行单一制国

家结构形式。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主要内容是： 第一，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行政

区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人民政府。因此

，民族区域自治是以祖国统一、领土完整为前提的。 第二，

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是民族自治和

区域自治的结合。对于散居少数民族，国家同时还采取其他

方法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该尊重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如对回民文化传统和生活习

惯的尊重和保护。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实现区域自治

的民族的人民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

。国家允许民族区域的自治机关既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

职权，同时又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

行使自治权。可以变通，但是不能是原则性变通，尤其是对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进行变通。 （2）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的优越性是： 第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

统一和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它既有利于实现国家对民族自治

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平等

、团结、合作，又能够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主、平等很好地结合

起来。如民族政策对于民族团结的作用。 第二，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

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它照顾到了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特点

，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根据自己民族和地区的特点来行使广

泛的民族自治权。尤其是语言文化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和保



护。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通常比较贫穷和

落后，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 教育 网原

创|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

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也要注意对当地

特色文化与经济的保护，不能以牺牲民族特色为代价换取一

时的发展；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

，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

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4.特别行政区制度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

的多元化表现。特别行政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

范围内设立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

方式的地方行政区域。即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特别行政

区的法律地位主要是： 第一，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

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

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第二，中央人

民政府负责管理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

府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第

三，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依照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自

行处理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事务。 第四，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

权。 第五，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第六，

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中央人民政

府授予的其他权力。 特别行政区与其他一般行政区的共同点

主要表现在： 第一，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都是我国地方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特别行政区与

其他省级行政区一样，都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是我国的一

级地方政权。 特别行政区与其他一般行政区的区别主要表现

在： 第一，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享有高度自治权

的地方行政区域。 第二，中央的干预程度不同 第三，制定和

实施的法律不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